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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評議會 

就教育局提出中學教學語言政策微調方案框架作出回應 

2009 年 1 月 15 日 

 
教育評議會認同就 1998 年以來實施的中學教學語言政策，需要全面檢討及予以

調整，學校需要基於學生語文能力水平，教師教學語文能力及學校教學配套措

施，以及配合香港整體學校教育發展與個別不同學校教育理念與教學計劃，實施

不同的教學語言安排。 
 
以全港學能水平較佳 40% 學生評定為可於中一年級以英語或全英語學習，屬於

較寬鬆的標準。其中有一定數量學生英語能力有所不逮。至於同班組內，只要

85% 學生符合全港學能較佳 40% 要求，即尚有 15% 學生未符最低標準，亦准

以於中一年級以英語或全英語學習，對該 15%學生學習並不是最適當的安排。 
 
本地公營中學，極少數能具充分條件施行全英語教學，一般學校適宜發展為雙語

學校。因此，教育局須鼓勵學校因應教學條件，發展為不同教學語言策略的雙語

學校，以達政 「母語教學，中英兼擅」的大目標。 
 
以教育局最新公佈的「微調框架」而論，中文班容讓英文科以外 25% 教時實施

英語拆展教學，彈性班容讓分科、分組、分時段採用母語或英語教學，皆屬雙語

教學班，為減少標籤效應，毋須冠名中文班或彈性班等不同類別。基於教學的現

實需要，政策也應同時容許分單元採用母語或英語教學。 
 
教育局最新公佈的教學語言微調框架，特色在於模糊化、多元化及校本化，本會

認同上述調整政策的發展方向。 
 
1.模糊化。取消英中與中中二分化標籤，以雙語教學為發展總方向。在模糊英中、

中中同時，教育局無必要製造彈性班、中文班標籤。主流公營學校皆屬雙語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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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班別皆可以不同中、英語文比例，分科組雙語教學。 
 
2.多元化。不同學校在分科、分組、分時段，因應教學需要，靈活語言措施，制

訂及施行各校不同的教學語言，各適其適。 
 
3.校本化。全港學校教學目標及策畧各有不同，平衡教育政策及專業自主，鼓勵

學校探索成功教學之路，求取學生語文能力、學科知識、思維智能、健康成長的

整全教育目標。舉例而言，1998 年語文政策，中學二分化以後，英文中學發展

中一入學教學語言銜接課學習，中文中學為預備學生在高中階段以英語學習，於

初中發展英語學習銜接課程，都屬於本地學校校本研發及施行的校本教學語言措

施。 
 
初中階段是學生由小學以中文學習過渡至日後較多或主要以英語學習的階段，容

讓學校彈性處理，鼓勵學校實踐不同教學語言措施，是教育局是次教學語言調整

方案的主要精神。而淡化標籤，減少對學校或初中學生學習自信的打擊，尤其必

要。本會建議以雙語班取代中文班、彈性班稱謂，以至英文班的不同稱謂。本會

亦認同教育局不鼓勵學校向外公佈分班授課語言，有關限制包括學校概覽，也包

括學校自行提供的資訊。學校只適宜公佈不同科組、不同時段、不同單元在校內

各年級選用的教學語言。 
 
在教材方面，教科書、筆記、閱讀材料，屬於教學輔助工具。課堂教學語言亦要

同時兼顧語文學習，學科知識、課堂互動，學生參予，僵化的教學語言指令，只

容許全英教學或全母語教學，都會有礙最佳而全面的教學效果。 
 
因應新政策，個別原英文中學會調整教學語言措施，而接近全部的原中文中學，

極大可能增加英文教學的比例。學校教學配套措施，包括教師會選用不同教科

書，編訂不同教材，預備不同教學策擬製不同測評考卷。新政策正式實施（2010
年）前後，學校必需額外資源策劃與預備，有關情況與新高中起動相近。教育局

有必要為改變教學語言措施的學校，由 2009 年至 2014 年，前後共 4 個學年，提

供教師培訓以外的相關適切支援。 
 
由於中學適齡入讀學童人口正處於下降期，有關情況尚會持續多年。學校收生不

足即時引致縮班殺校，校區生員減少亦影響學校收生質素水平的變化。任何主要

教育政策落實至學校層面，現階段容易異化為競逐收生工具，例如以全英文教

學，較多班組或科目英文教學為收生推廣策畧。 
 
因此，教育局不應以中文班、彈性班、以至英文班標籤學校教學語言班別，重蹈

中文中學，英文中學二分化的相同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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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只須通告學校按學校所符合教學語言條件，公佈學校各年級、各科組教學

語言之選擇方案，提供家長掌握學校資訊。教育局並按現行視學措施，定期了解

學校執行政策的具體實況，並予以指導、支援、持續改善教學。 
 
由於全港學校會於 2010-11 學年調整教學語言策，容讓學校提早於 2009 年試

行局部起動，循序漸進施行新教學語言措施，亦避免在現行政策後過渡階段，學

校為預備新政策而抵觸現行教學語言政策。因此，教育局宜寬鬆處理 2009-10 學

年各校教學語言措施。 
 
最新公佈的教學語言政策調整方案，著眼點在於容許原有中文中學可增加英文教

學比例，以及維持原有英文中學英文教學比例。對於實施有特色的母語教學的學

校，缺乏促進與鼓勵的定義，反映教育局關注英語教學的市場需要，違反過去政

府推動母語教學的傾斜政策原則。為鼓勵學校貫徹母語教學同時，可以有效改善

學生英語水平，為全母語學校提供額外資源，包括師資及教材，皆有所需要。 
 
要改善學生英語水平，關鍵在於中小學英文科教學，在課程設計及教學法方面，

教育局有必要提供更適切而充分的支援。是次教育局提出調整方案同時，提出

10 億元短期師資培訓及教硏資源方案，教育局也同時需要為英文科在本地學校

編製適切的教學課程，與多變而適用的教學法，增加英文科教師培訓，支援學校

增聘以英語為母語教師，改善英文科教師工作條件等。 
 
有關最新公佈調整政策落實後若干年檢討的問題。由於競逐生員會異化各項教育

政策，教育局須同時公佈未來 10 年升中學童人口數目評估，選擇生員較穩定時

期，始進行再新一階段的政策檢討與調整。2010-11 學年實施新政策開始，也容

訏學校因應學校發展狀況，逐年申請微調校本教學語言方案，以適切適時改善學

校教學質素。 
 
總體而言，多變而週密的教學措施，仰賴學校教師有效執行教育政策，教師在兼

顧雙語教學同時，落實教育改革的高遠教學標準，一般課堂學生人數，師生比例，

亦必須有所調整，減少一般課堂每班人數，增加學校教師數目，是教育政策有效

落實的必要條件，在尚未全面檢討中學每班人數的時候，教育評議會要求盡快落

實每班 30 人政策，讓學校在教師人力資源得到紓緩的時機，有效執行教育改革，

課程改革，新高中學制及新的教學語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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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提要︰ 
 
1. 認同必須調整現行教學語言政策。容許學校因應較寬鬆的教學語言政策，實

施靈活的教學語言措施，以達致較佳教學效能； 
 
2. 認同教育局取消英文中學、中文中學二分化的標籤政策，不接受教育局以彈

性班、中文班製造新的標籤措施； 
 
3. 全港主流公營中學皆屬雙語學校，各班級皆屬分配中英語文教學比例有所不

同的雙語班； 
 
4. 認同教育局教學語言調整框架體現以下三大特色︰模糊化、多元化、校本化； 
 
5. 教育局須容許教師專業自主，因應課程單元或不同教學課題，靈活處理課堂

教學語言； 
 
6. 為新舊教學語言政策過渡期（2001-2014 年）提供教師培訓及教材製造，教學

預備等整合的校本支援； 
 
7.  2009-10 學年為現行教學語言政策最後階段，教育局容許學校為預備新政策

而實施較現時具彈性的教學措施； 
 
8. 容許學校逐年申請微調校本教學語言措施，以符合學校更適切的教學發展需

要； 
 
9. 因應升中適齡學童人口下降，避免教學語言政策異化，以及平衡家長知情權，

學校可公佈各級各科各組各單元教學語言，但不容許對外及向家長發佈整體各

班教學語言措施； 
 
10. 維持對全母語教學學校增加支援； 
 
11. 教育局公佈未來 10 年升中適齡學童人口預估，選擇學生人數較穩定年期前

完成新政策的檢討，以便持續完善教學語言政策； 
 
12. 為改善整體教育質素，在未曾正式落實中學小班教學前，盡早實施中學 30
人一班政策。 

 
查詢聯絡︰蔡國光主席  


